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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：鄒逸盈

電話：02-7736-6070

電子信箱：tsou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3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政(一)字第111004280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職人員利衝迴避法案例彙編手冊(電子檔)1份 請至附件下載區

(https://attach.moe.gov.tw)以文號：1110042803及認證碼：C3189F857D下載

附件檔案

主旨：檢送「公職人員利衝迴避法案例」彙編手冊（如附件）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廉政署111年4月22日廉利字第1110500196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請妥善運用旨揭手冊提供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

稱本法）適用對象，並利用適當時機宣導相關法令及函釋

規定，以協助公職人員瞭解本法規範，防範因不諳本法規

定而陷入違法之情事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及國立大專校院、各國立大學附設醫院及農林場、本部各單位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

1111006767　111/05/03


